
三月廿五日 

經文: 約伯記十六至十七章 

鑰節: 「願主拿憑據給我，自己為我作保。」(17:3 上) 

提要 

舌戰愈來愈烈，且愈密集。約伯責罵以利法、比勒達、和瑣法，說他們不知不覺。他諷刺

地說他們是「苦難的安慰者，愈慰愈苦」，因為他們的話，一點都沒有安慰到他，而且毫

無用處、沒有關聯、又增加他的痛苦。他們來找約伯的目的，原是安慰，但是完全沒有達

到（2:11b）。一個安慰者應該是鬆解別人的負荷，但是約伯的「安慰者」反增了他的重

累。約伯一針見血地說：「如果你我易地而處，我也會做你今天對我做過的事，但我不願

做。我願做一個真正的安慰者，能鼓勵你，舒解你的悲痛。」約伯也控告他們是「無用的

醫生」(13:41)，因為他們作了嚴重錯誤的診斷，對病人回復健康一無幫助。 

聖靈是最偉大的安慰者（或「幫助者」）。祂醫治了人類困苦的心魂，給人耶穌的平安

（約 14:26；16:7）；耶穌是最大的醫生，當祂來幫助你時，常會對診下藥，醫治傷痛。

無怪乎約伯只能轉向上帝。他的誤解的友人，內心冷酷，絕對不能有所幫助。他們不能關

聯著約伯的苦難，因為他們並未像約伯一樣受過苦。只有他體貼的上帝才能賜下安慰和力

量。凡懷有尋求上帝之心，且受過祂安慰並把苦難卸給基督的人，才能轉而真正地安慰別

人（林後 1:3~7；帖前 5:9~11）。 

約伯依然在受著苦，並且沒有從主受到任何安慰。所以他痛切地控告上帝無情的攻擊他，

並使他轉受壞人的責罵。約伯的「痛苦安慰者」，是一些罵他、臭他、笑他的人。更且，

藉著這一切，約伯仍然衛護自己的無罪（16:17）。他所剩的，只是為他辯護的希望，他

要求說：「哦地阿！不要遮蓋我流的血，致使我（無罪）的呼求，沒有抵達之處」。這就

正像瀝血的亞伯，呼告自己的冤屈，而被上帝所垂聽（創 4:10；來 12:24）。 

約伯在上帝面前哭泣，而且自卑，表現在外，即披麻蒙灰；但對他來說，上帝似乎未曾留

意。不過約伯知道，上帝是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見證；因為這些都在祂的看守和記錄之中。

所以上帝有證據，能證明他無罪（16:19）。約伯又再一次，希望有一個中保，在上帝面

前，為他的案件求情（16:21）；但他在那裡，上帝又在那裡？約伯絕望地問：「那我的

希望何在呢？」時間會告訴他，上帝真是慈悲的、公正的，而且注意聽取約伯的呼求。上

帝也提供了一個預告。只有耶穌能回應約伯的需要（約壹 2:1；來 9:24）。 

約伯失去人們的尊敬，比他物質上的失喪傷害更大。因為他曾一度是最有名望的人。但是

現在，那些比他更差的人，唾他的臉，使他成為笑談（17:6）。他很注意這些待遇

（17:2），這也使他增加了痛苦。約伯責備上帝，為什麼不讓他們了解真象，看清真理。

但是他一想到上帝必不高舉他們，心裡就得了安慰。 

約伯也曾要求上帝，有朝一日為他辯護（16:18~19）；但是更希望上帝作他過去的擔保者，

使他能在未來的辯護中得些證據。他渴求上帝給他確證，這確證也惟有上帝能給。他希望



與上帝之間能有條約關係，藉著相互擊掌而莊嚴立定。所以他對上帝表達渴求：「願主拿

憑據給我，自己為我作保」(17:3)。只有上帝在今日能成為他的保人；因為為約伯辯護的

見證和證據是在天上，因此這誓約或確據，必須出乎上帝。同樣地，耶穌是我們，由上帝

在天上發起的，更美之約的中保（來 7:22）。有了這更美之約，聖徒能不心懷感讚！ 

禱告 

哦上帝！您的聖靈，乃是「保惠師」。今日用您的靈充滿我們，使我們真正成為需要安慰

之人的朋友。保守我們不受像約伯所受的審判。使我們成為那些有需要之人的鼓勵和力量！

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 

  


